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工作制度  

 

第一条 为规范监事会成员工作行为和秩序，保证监事依法行使权力，履行

职责，承担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遵守“以维护广大股东利益为出发点，以公司资产保值增值

为目标，以实施监督为手段，保证企业健康快速发展”的指导思想，按照“法制、

监督、自律、规范”的要求行使公司法、公司章程所赋予的权力，履行监督义务。  

第三条 本制度用于监事会闭会期间，全体监事依法实施监督职能的日常工

作。  

第四条 监事会下设办公室，作为监事会的日常办事机构，进行日常监督，

办公室仅对监事会负责，避免经理层管辖。  

第五条 监事会监督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

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第六条 监事的监督以公司内部管理制度为依据，以完善内部控制为目标，

以财务监督为核心，依法对公司财务活动及管理层的经营管理行为进行监督，确

保公司资产、股东权益和职工利益不受侵犯。  

第七条 监事应有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创新意识，应做协调事业发展的推

动者，公司经营秩序的守卫者，股民利益的维护者，不得干预公司正常的经营决

策和经营管理。 

第八条 监事应依法参与公司重大决策前的咨询、论证、征求意见，参加公

司有关会议，阅读有关报表、文件。  

第九条 监事应做好各自所在单位、所管业务的监督工作。对经营中随时出

现的问题，所在单位的监事有首先发现、检查、纠正和报告的职责。  

第十条 监事要主动参与了解公司生产经营的全过程，正确掌握带有规律性、

综合性的共性问题，努力提高监督的预见性和针对性，敏锐洞察经营管理中可能

出现的薄弱环节和疏漏，督促和帮助经营层及时解决问题,排除隐患,化解矛盾。  



第十一条 各股东单位的监事应加强关联交易和重大投资决策行为的监督，

随时收集、报告股东对公司经营发展的监督意见和建议。  

第十二条 职工监事要搜集反馈公司员工的监督信息。  

第十三条 监事监督中发现问题要及时报告，必要时可根据有关程序提请监

事会委托内部审计部门或聘请专业机构进行核查。  

第十四条 监事每年应至少向监事会提供两次以上的监督情况反映、意见、

建议或工作报告。 

第十五条 监事会应对公司出具的定期报告出具书面审核意见。 

第十六条 监事未按照规定履行监督职责，对被监督企业财产流失的情况不

掌握、不反映、不采取相应措施的，超越权限干预公司经营，侵犯公司合法权益

的，监事会有权责令其改正，必要时提请股东大会依法罢免其监事资格，造成严

重后果的，要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  

第十七条 全体监事在任职期间每年必须按规定参加中国证监会组织的后续

教育培训及公司证券部组织的相关证券法律法规培训，并取得培训合格证书。 

第十八条 本制度为《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补充，

由公司监事会负责解释、修订。 

第十九条 本制度自监事会讨论通过之日起执行。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七年八月十七日 

 


